東吳大學理學院超庸館管理辦法
民國87年10月29日公佈實施
民國94年6月1日超庸館安全委員會修訂
第　一　條　　為維護超庸館內各種設施及實驗室設備安全，訂定本辦法。
第　二　條　　各實驗室由學系安排專任教師或助教負責維護安全，離開實驗室前，請檢查是否已關閉水電、瓦斯及門窗等。
第　三　條　　學生及研究助理做實驗時必須有教師指導，事先了解儀器性能及操作程序，注意安全。
第　四　條　　實驗室請保持清潔，禁止在實驗室內吸煙、飲食、嬉戲或喧嘩。
第　五　條　　超庸館開放時間：
一、學期中（週一至週五）：七時三十分至十七時三十分
（週六）：七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
二、寒暑假期間：因應學校上班時間，提早30分開門，延遲30分關門
第　六　條　　理學院師生作研究及實驗，請儘量利用開放時間內行之。
第　七　條　　其他休假日及週日門戶全部關閉，在關閉時間內進出超庸館之規定：
一、需持有本館專屬之磁卡者，方得於下班時間進入超庸館。
二、有關磁卡申請辦法另訂之。
三、進出後，請務必隨手關門。
第　八　條　　如有違反本辦法規定者，得報請系主任、院長予以處理。
第　九　條　　本辦法經超庸館安全委員會通過，報請本校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處理通報中心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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